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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关单位：
    为发挥各类创新基地的科普作用，做好科研科普基地认定和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科普宣传能力，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特制定《青海省科研科普基地认定和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施行。
 
2018年4月25日
青海省科研科普基地认定和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青海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为充分发挥各类创新基地的科普作用，积极推进青海省科普宣传工作，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青海省科研科普基地（以下简称科研科普基地）是指由政府投资建设或社会力量兴办的具有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宣传、教育功能，有条件向公众开放的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学普及场所。
　　第三条 青海省科技厅是全省科研科普基地的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编制和实施科研科普基地发展规划，制定相关政策和规章。
　　（二）开展或委托第三方开展科研科普基地的申报、评审、考核、评估。
　　（三）指导、监督科研科普基地的运行管理和经费开支情况。
　　第四条 科研科普基地具有展示宣传科学技术和引导群众参与科技活动的功能，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不低于240平米的固定活动场所及基本满足科普相关活动的设施；
　　（二）具有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基础；
　　（三）一般情况下应常年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原则上开放时间每年应不少于60天；组织科学教育活动的次数不少于4次；
　　（四）有较好的研发工作基础和研发工作业绩，并已形成自主研发的可供宣传展示的产品；
　　（五）配有专兼职科技人员或讲解员；
　　（六）科普管理相关规章制度规范，有科普宣传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且近三年内有稳定的科普资源（经费）用于组织开展科普活动或科普研发。
　　第五条 科研科普基地的申报认定工作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厅负责组织，全年申报，集中评审。
　　第六条 凡符合条件的均可申报，申报单位应提供以下材料一式3份：
　　（1）《青海省科研科普基地申报表》（见附件）；
　　（2）申请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材料；
　　（3）科普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4）其它证明符合认定条件的有关材料、资料。
　　第七条 中央驻青单位、省属单位申报材料可直接报省科学技术厅；各市（州）所辖单位由市（州）科技局审核后报省科学技术厅。
　　第八条 省科技厅负责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并实地考察。对符合条件的，授予“青海省科研科普基地”称号，并对其开展的重点科普活动予以经费补助支持，用于科普能力提升。
　　第九条 科研科普基地应建立和完善运行机制。科研科普基地实行主任负责制，对其科学普及、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学术交流、科普经费等实行统一管理。科研科普基地需成立管理委员会，对科研科普基地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第十条 科研科普基地在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活动的同时要加强对公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得开展反科学、伪科学及封建迷信活动。积极参加每年的“科技活动周”“科技工作者日”“全国科普日”等大型科普宣传活动，并在活动期间对公众开放。
　　第十一条 科研科普基地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强和更新科普基础条件建设，提高现有科普场馆和设施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科研科普基地功能。
　　第十二条 被授牌的科研科普基地，经省科技厅报备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后可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科研科普基地每年1月30日前向省科技厅报送年度科普工作计划和上一年度科普工作总结。
　　省科技厅对认定的科研科普基地每2年进行一次综合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其科普活动补助支持的重要依据，并作为创新平台评价重要指标。
　　第十四条  青海省科研科普基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基地称号：
　　1.经考核不合格的；
　　2.考核期内持续一年未能开展科普工作的；
　　3.出现有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经指出仍不整改的；
　　4.发生其他有损科研科普基地荣誉的行为等。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8年 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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